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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榮譽國⺠之家 

住⺠及家屬權利及義務事項 

告知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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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榮家新進住民權利義務告知事項彰化榮家新進住民權利義務告知事項彰化榮家新進住民權利義務告知事項彰化榮家新進住民權利義務告知事項    

序號 權 利 義 務 告 知 事 項 備考 

1 收費標準表 P.7 

2 體檢項目 P.8 

3 準備物品-入住報到須知 P.9 

4 服務對象(家屬)申訴案件處理流程 P.10 

5 住民臨終關懷管理流程圖 P.11 

6 住民託管重要財物作業實施要點 P.12 

7 住民生後期望規劃意願調查表 P.14 

8 住民生活公約 P.15 

9 肖像權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P.17 

 以上權利義務均已清楚告知與說明，被告知者： 

       住民：                     (簽名或蓋章) 

       家屬：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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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住民(家屬)，您好： 

  非常感謝您選擇本家，我們會竭誠為您們服務，為了使您可

以瞭解在入住期間本家的健康照顧情形，我們特訂定此須知，亦

敬請您能給予配合，在此謝謝您的合作！ 

壹壹壹壹、、、、照護模式照護模式照護模式照護模式：：：：    

本家由社工人員、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與家屬配合採週延

照護模式，基於維護個人生活尊嚴與行動自由，本家鼓勵入住之

住民自我照護，以維持其基本生理功能，並藉由日常自我照護，

達到每日活動成效，進而延緩老化，恢復生理功能及健全生活品

質。 

入住本家須徵得住民及家屬的同意，住民或家屬有決定入家

與否的權利，入家後如有不適應生活或環境情況，可隨時辦理退

住(具榮民身分者得辦理改調)。 

貳貳貳貳、、、、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收費標準：：：：((((詳如詳如詳如詳如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參參參參、、、、體檢項目體檢項目體檢項目體檢項目：：：：((((詳如詳如詳如詳如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入住前請先到家中附近醫院或目前住院的醫院完成體檢項

目：並將檢查報告傳真至本家(傳真號碼 04-8755291 收)。 

體檢項目：提供入住前 3 個月內血液、生化及尿液檢查報告 

，另入住前 7日內完成糞便檢查(含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 

疾、寄生蟲)。 

肆肆肆肆、、、、準備物品準備物品準備物品準備物品：：：：((((詳如詳如詳如詳如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入住報到須知入住報到須知入住報到須知入住報到須知))))。。。。    

伍伍伍伍、、、、生活照顧生活照顧生活照顧生活照顧：：：：    

一、膳食服務： 

(一)本膳食皆由營養師調配，經專業廚師烹飪，提供住民營養

所需。 

(二)用膳時間為:早餐 06:10-06:40，午餐 11:10-11:40，晚餐

16:2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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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住民需求可提供素食餐、碎食餐、一般餐及三低餐計四

類餐食，入住後一律搭團伙，每月需繳納伙食費新台幣

3,600 元。 

(四)身體有特殊因素須申請自炊(購)者，需檢附醫師診斷證明

書之止伙起迄期間，簽奉核定於自炊廚房煮食或自購，禁

止以購買餐票方式搭零伙，以維團膳公平。 

(五)為維護用電及用火安全，禁止住民自行於房內(含公共區

域)烹煮食物。 

二、衣著服務： 

(一)入住時請自備衣物(含內衣褲、輕便家居服、睡衣、防滑

襪子、保暖衣物、當季外套)，衣物請依季節更換或於本

家通知後汰舊換新，如須於衣物繡上姓名以利辨識，可協

助辦理，費用依商家訂價核實收取。 

(二)養護堂(含失智區)住民換洗衣物，統一由本家工作人員收

洗、烘乾、摺疊送回房間，因衣物為高溫且大量洗烘，請

避免攜帶高級毛料或高貴衣物。安養堂則備有洗衣機及曬

衣場供住民使用。 

三、住宿服務： 

(一)房間及浴廁設有緊急呼叫鈴，需要協助時可使用之。 

(二)附有桌椅、床及床頭櫃、衣櫃、冷氣、浴廁等設備，請愛

惜公物及維持清潔，若地面潮濕、髒亂請告知工作人員。 

(三)養護區不定期協助住民寢室內務整理(床旁桌、櫥櫃衣

物)。 

(四)安養區及失智區每月電費收繳及計算作業流程： 

1.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

進住榮家安置就養之退除役官兵，使用水、電費用超過一

定額度者，其超額部分應自行負擔。」及契約之規定，每

人每月享有 20 度電費優惠，超過需照錶支付。 

2.電費計算公式：每月台電電費帳單應繳總金額/每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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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度數=每度應繳金額。 

3.每月完成住民用電抄錶，扣除每人每月 20 度電費優惠

後，計算當月用電度數後收取電費。 

4.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住民寢室內共用小客廳用電，

由住民 2 人共同平均分擔支付。 

5.凡超過 20 度以上者收取超額電費，每度依台電公司繳費

單核算之金額收費，不得拒繳。倘有拒繳情事，本家得依

情節輕重予以斷電或生活規約辦理。 

四、交通服務： 

(一)本家一般車輛為辦理住民文康活動及行政公務之用，救護

車則提供緊急就醫使用。 

(二)若有其他需求，可由本家代叫計程車。 

五、醫護服務： 

(一)安置期間若發生認知型態、行為症狀、情緒表現、身體功

能等異常的改變，經審慎評估，確認該狀況已嚴重到將導

致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本家將依規定程序採取必要之保

護性約束措施；如病程進展至有氣切、插三管以上等，經

評估需長期用氧或抽痰，榮家無法照護者，需協助轉介醫

療機構(護理之家)。 

(二)每年需配合本家安排之健康檢查，如照胸部 X 光、施打流

感疫苗等，若住民之身心功能（如產生自我照顧功能缺

損、插管、精神疾病、傳染病…等）及生活適應情況有變

化或問題時，視照顧需求調整堂隊、寢室或送醫診治。 

(三)居住期間若遇急、重傷病或其他意外事故，由本家逕行送

醫院診治或採取適當之應變維護措施，並儘速通知住民之

緊急聯絡人或家屬，接獲通知後應即時協助處理後續醫

療、照護相關事宜，並與院方聯繫了解病情，撫慰住民。 

(四)住院或就診期間若需再轉院治療，救護車、全民健保給付

以外之醫療(含材料)、個人指定用藥及看護等費用，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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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院方由個人(家屬)自行支付。 

(五)住民身心狀況經評估或實際身心狀況需要就醫檢查治療

時，其家屬應陪同就醫。 

(六)為確保用藥安全，住民所用藥物(含內服及外用藥用)均要

有醫師處方藥單，養護堂可交由本家護理人員管理，護理

人員將按時發給。 

(七)申請入住者或家屬有義務確實告知入住者詳細病況及過往

就醫情形，若未確實告知者，本家不負相關醫療責任，入

住後，發現住民身體狀況非本家設備與人力可因應者，應

配合轉介至合適安置養護機構。 

六、訪客規則： 

(一)會客時間，原則上以辦公時間為限（早上 8:00~12:00，

下午 13:00~17:00），必要時延至 20 時止，並謝絕家屬留

過夜（如欲留宿，請依本家規定提前申請）。如遇颱風或

感控期間，敬請配合本家公告之會客方式及時間。 

(二)為確保住民健康安全，凡進入本家之訪客，一律需要先測

量體溫，並於警衛室辦理證件交換來賓證，再至堂隊服務

台會客登記簿上登記。 

(三)探訪前後請使用肥皂或乾洗手液洗手，訪客如有感冒症狀

或傳染病時，請勿前來探訪，以避免傳染給住民，如需訪

客，請配戴口罩，會客過程勿飲食。 

(四)探訪時請勿喧嘩，以免影響住民安寧，會客或接待地點，

以戶外為主，並禁帶寵物進入。 

(五)請勿攜帶糯米類食品如年糕、麻糬等不易消化之食物及

刀、剪、針、打火機等危險物品，以防意外發生。 

(六)會客車輛應依速限（15 公里／時）行駛，並按規定位置

停放，不得任意停放道路或他處。 

(七)家屬探訪時如欲攜住民離開機構，請務必告知護理人員或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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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家屬於住民入住後 3個月內，能夠密集來探視住民(前

1 個月至少每星期探視 1 次)，減少對陌生環境排斥，協

助安撫住民剛到新環境不安情緒。 

七、請假規定： 

(一)如需請假，應由其本人或親友（需出示足資證明身分文

件）辦理手續後始可外出。如期滿因故需續假，應於期滿

當日內，由本人或親友辦理續假手續，或電請本家人員代

辦續假。 

(二)住民請假外住期間達三日以上，退還膳食費。 

(三)住民請假在外，一切事故由住民本人及或親友負完全責

任。 

(四)家屬於住民請假回家期間，如有發生事故，應主動通知榮

家。 

八、申訴處理申訴處理申訴處理申訴處理：：：：詳如詳如詳如詳如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申訴流程圖申訴流程圖申訴流程圖申訴流程圖    

(一)為加強服務、有效處理意見反映及陳情案件，提昇本家服

務品質，訂有「處理住民（家屬）申訴案件作業要點」。 

(二)申訴方式：計有言詞、信函、電話、傳真、電子郵件、首

長信箱等。 

(三)每半年將申訴案件依問題性質類別及處理結果，加以檢討

分析及追蹤，提供改進建議，供首長及有關組室參採。 

九、緩和醫療及臨終照護： 

    依住民臨終關懷管理流程圖臨終關懷管理流程圖臨終關懷管理流程圖臨終關懷管理流程圖((((如附件五如附件五如附件五如附件五))))辦理。 

十、社工服務： 

(一)就養驗證： 

    公費就養榮民入家後每年仍由輔導會辦理就養驗證，本家

得協助辦理，榮民及家屬亦需配合調查及相關資料之提

供；若審查確定喪失公費就養資格，則依規定中止公費安

置。 

(二)財物管理財物管理財物管理財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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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重物品請家屬自行妥善保管，勿讓住民攜帶。財物以自

行保管為原則，為保障住民權益，得經住民或家屬同意

後，依本家「「「「保管住保管住保管住保管住民重要財務作業實施要點民重要財務作業實施要點民重要財務作業實施要點民重要財務作業實施要點」」」」((((如附如附如附如附件件件件

六六六六))))辦理託管。 

(三)身後期待身後期待身後期待身後期待： 

    住民如已預立遺囑，應主動告知並提供相關公證文書或具

備法律效力之文件供本家存查。另單身榮民如有預立遺囑

之需求，可填寫「我的生後期望規劃意願調查表」（（（（如附如附如附如附

件件件件七七七七）））），將由工作人員提供協助。 

(四)生活規約生活規約生活規約生活規約： 

    本家尊重住民生活自主權，但仍應遵守生活規約（（（（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八八八八）））），違反上述規約，予以舉發勸導，經勸導 3次仍不改

善或情節重大者，身分為榮民者，本家得依「國軍退除役

官兵生活指導管理辦法」改調外住或轉介其他安養、醫療

機構；一般民眾則終止契約並辦理退住，不得異議。 

(五)資料使用資料使用資料使用資料使用：：：：    

    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條規定，為利本家

對個人資料蒐集或電腦處理之使用，請同意簽署「「「「肖像權肖像權肖像權肖像權

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九九九九）））），本家依法維護

個人資料安全。 

(六)遺產處理： 

1.單身退除役官兵：依兩岸關係條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單身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退除役官兵死亡

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及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

理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辦理。 

2.一般單身民眾：依民法或社會救助法規定辦理。 

為了使我們更完善體貼的照顧您及您的親人為了使我們更完善體貼的照顧您及您的親人為了使我們更完善體貼的照顧您及您的親人為了使我們更完善體貼的照顧您及您的親人，，，，如有任何問如有任何問如有任何問如有任何問

題或不清楚的部分題或不清楚的部分題或不清楚的部分題或不清楚的部分，，，，請洽電請洽電請洽電請洽電(04)8747647(04)8747647(04)8747647(04)8747647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25125125125。。。。    

謝謝您的合作謝謝您的合作謝謝您的合作謝謝您的合作，，，，我們非常樂意為您說明我們非常樂意為您說明我們非常樂意為您說明我們非常樂意為您說明!!!!    

彰化榮家照護團隊敬啟彰化榮家照護團隊敬啟彰化榮家照護團隊敬啟彰化榮家照護團隊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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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榮家榮民及一般民眾自費安養（養護）收費標準表 

◎附註： 

1.榮民（眷）及一般民眾申請進住自費安養或養護，須於每月 5日

前繳交當月之服務費及伙食費，亦可一次繳交半年份。 

2.不足月之收費計算方式，以當月實際入住天數，依簽定之契約

書內容所載計費方式按日收（退)費。 

3.報到時須繳交服務費 2 個月之保證金（繳現金)，暫存本家國庫

專戶，退住時結清應繳費用後無息退還，款項以匯撥方式存入

當事人帳戶。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榮民榮民榮民榮民    

自費安養自費安養自費安養自費安養    

（（（（緊急安置緊急安置緊急安置緊急安置））））    

榮民榮民榮民榮民    

夫妻自費夫妻自費夫妻自費夫妻自費    

併同安養併同安養併同安養併同安養    

榮民榮民榮民榮民    

自費養護自費養護自費養護自費養護    

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    

榮眷遺眷榮眷遺眷榮眷遺眷榮眷遺眷    

自費安養自費安養自費安養自費安養    

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    

榮眷遺眷榮眷遺眷榮眷遺眷榮眷遺眷    

自費養護自費養護自費養護自費養護    

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    

榮眷遺眷榮眷遺眷榮眷遺眷榮眷遺眷    

自費失智自費失智自費失智自費失智

養護養護養護養護    

服務費 6,000 12,000 6,800 7,950 17,950 27,950 

伙食費 3,600 7,200 3,600 3,600 3,600 3,600 

每月繳費 

合計 
9,600 19,200 10,400 11,550 21,550 31,550 

保證金 

（服務費 

 2 個月) 

12,000 24,000 13,600 15,900 35,900 55,90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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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住民申請進住體檢項目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報告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體   檢   項   目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壓：   /     mmhg        脈搏次數： 

腰圍：     吋（公分） BMI： 

胸部 X光(肺結核)檢查：                 結核傳染疾病     □無     □有 

各項檢查 項     目 檢驗結果 項      目 檢驗結果 

血液檢查 

WBC（白血球）  RBC（紅血球）  

Hb （血色素）  Hct（血比容）  

PLT（血小板）    

生化檢查 

BUN（血清尿素氮）  Sugar（血糖）  

CREA（肌酸肝）  GOT（天門冬安酸轉安酶）  

ALB（白蛋白）  GPT（安基丙酸轉安酶）  

HCV（C 型肝炎）  HbsAg（B 型肝炎表面抗原）  

TG（三酸甘油脂）  T-CHO（血清總膽固醇）  

尿液檢查 

酸鹼度  紅血球  

蛋白質  白血球  

葡萄糖  膿細胞  

潛血  上皮細胞  

  圓柱體  

糞便檢查 

（須於入住

前 7天內檢 

 查才有

效） 

阿米巴痢疾 

 

 

 

  

 

 

檢查醫院：       檢查醫師： 

（蓋印信） 

桿菌性痢疾 

寄生蟲 

報告總評  

備註：1.體檢報告以入住前 3個月內有效，糞便檢查須於入住 7天內檢查。 

      2.申請程序及體檢相關問題：輔導組聯合服務中心 04-8747647 分機 125。 

      3.彰化榮家地址：彰化縣田中鎮碧峰里中南路二段 421 號。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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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報到須知入住報到須知入住報到須知入住報到須知    

對    象 經核准入住之公、自費就養榮民及一般民眾 

報到時間 於收到本家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一個月內 

報到地點 
彰化縣田中鎮中南路二段 421 號(輔導組) 

聯絡電話：(04)8747647 分機 125 

攜帶物品 

一、身分證、健保卡、榮民證、全戶戶籍謄本、郵局存摺正本、印

章(非印鑑章)。 

二、個人物品(包含盥洗用具、寢具、餐具、衣物及其他物品等) 

三、電視、冰箱、電風扇等其他小家電皆可。 

四、體檢項目： 

(一)胸部 X光檢查。 

(二)糞便：含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三)血液常規 CBC：含白血球(WBC)、紅血球(RBC)、血紅素

(Hb)、血比容(Hct)、血小板(Platelet)。 

(四)生化檢查：血糖(Sugar)、總膽固醇(Cholesterol)、三酸甘

油酯(Triglycerides)、麥胺草醋酸轉胺(GOT)、麥胺丙酮酸

轉胺 

    (GPT)、肌酸酐(Creatinine)、尿素氮(BUN)、B 型肝炎表面

抗原(HBsAg)。 

(五)尿液常規：含酸鹼度、蛋白質、糖、潛血、紅血球、白血

球、膿細胞、上皮細胞、圓柱體等。 

費用  依公自費就養榮民每月繳交伙食費及服務費與一般民收費表 

其    他 

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請先至大門口聯合服務中心辦理報到手續，並分配堂隊

(請於上班時間報到，假日不宜)。 

二、不可攜帶寵物。 

三、大型家具不需要。 

四、有重大慢性疾病或定期服用藥物請事先告知，俾便掌握病情與

治療。 

五、決定放棄內住不報到時，請提前來電告知。 

自行前來 

乘車路線 

一、搭乘火車：至田中火車站下。 

二、搭車：田中火車站前搭乘彰化客運往南投方向，於彰化榮家門

口站牌下車即可到達。 

三、自行開車： 

(一)國道一號：由員林交流道接東西向 76 線快速道路往南投，再

由林厝交流道下，右轉往田中方向(山腳路)至中南路左轉即

可至本家。 

(二)國道三號：由員林交流道下接八卦山隧道，出隧道由林厝交

流道下，左轉往田中方向(山腳路)至田中鎮中南路二段左轉

即可至本家。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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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家屬家屬家屬家屬)申訴案件處理流程申訴案件處理流程申訴案件處理流程申訴案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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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作業實施要點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作業實施要點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作業實施要點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作業實施要點(重點事項重點事項重點事項重點事項)  

一、目的：為維護榮民權益，落實服務照顧工作，基於確保住民

財產安全之需要，代為保管重要財物。 

二、對象： 

（一）單身單身單身單身無依住民，不能管理其財物者。 

（二）有眷住民有眷住民有眷住民有眷住民，，，，因特殊原因因特殊原因因特殊原因因特殊原因，，，，其財物之保管有安全之虞者其財物之保管有安全之虞者其財物之保管有安全之虞者其財物之保管有安全之虞者。 

三、保管財物項目： 

（一）新台幣、外幣、有價證券（股票、基金、權證等）、支

票、本票、定存單、禮券。 

（二）金、銀、寶石及其飾品。 

（三）存摺、金融（信用）卡、房地產權狀、重要合約與文件

及重要身分證件。 

四、保管程序： 

（一）申請人應親自將保管財物，交由堂長及助理幹事點收，

並製作收據一式五份，點收無誤，依程序會同保管小組

長用印，連同收據聯交由各相關人員保管、收執。 

（二）申請人財物屬金、銀、寶石及其飾品等之物品，保管小

組(稽核小組派員監辦)點收時應秤其物品之重量，註明物

品之種類，並將物品拍照留存。 

（三）各堂隊助理幹事，應依收據聯，建立「保管榮民重要財

物登記卡」，以利管制、稽核。登記卡應一人一卡，應隨

收隨登，隨發隨登，以確實掌握保管財物狀況。 

五、保管方式： 

（一）本家住民應向郵局辦理開戶存儲。 

（二）臨時支用金以新台幣伍仟元為限，並由堂隊統一保管。 

（三）住民就醫，本家應確認其財物安全無慮；若有安全之

虞，應依第六、七點各款規定辦理。 

六、支用程序： 

（一）各堂隊「臨時支用金」應由堂長負統一保管之責，並責

由助理幹事依財物保管當事人之需求協助提領現金購

物。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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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時支用日常所需（如買煙、餅干點心、理髮、牙膏、

香皂等）提領金額由堂長核定，收據日清日結。每次動

用「臨時支用金」應由堂隊依其支用用途及數額，逐筆

登載於「保管現金收支明細表」。 

七、發還程序： 

（一）申請領回保管財物，應由住民本人填具申請表親自辦

理。但患重大疾病或不能行走者，得檢具醫師或房戶

長、好友之證明書，並出具委託書委任他人辦理。 

（二）點交發還手續，應由保管小組會同稽核人員共同辦理

之。應返還之財物經雙方查對無誤後，應於收回收據同

時，併同返還。 

（三）收據因遺失、滅失致無法繳回者，應以切結書代替。 

八、保管移轉： 

（一）凡向本家申請財物保管之住民，於住院實際療程逾三個

月（含）時，應經徵詢住民同意，堂長應知會醫院社工

部門，以函文醫院辦理保管財物移轉交接手續。 

（二）辦理移轉醫療單位之財物保管者，因住民健癒出院，堂

長應協請該院社工部門，於一週內移轉本家保管小組。 

（三）保管機構如有變更者，原保管機構應即將保管財物詳細

列冊後密封，並於一週內檢附「保管重要財物登記卡」、

「保管現金收支明細表」，函送接收機構。 

九、特別規定： 

（一）本家所有員工，嚴禁私下受託保管財物，違者，視情節

輕重，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輔導會職員獎

懲作業規定懲處，若有侵吞情事發生，即移送司法機關

究辦。 

（二）凡患重大疾病或身分障礙及不識字者，其申請、發還手

續可委請代筆書寫，但需有二位見證人見證。 

（三）各堂隊應依規定，將住民最新財物管理狀況，登鍵於

「安養養護管理資訊系統-服務對象財物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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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後期望規劃意願調查表 

   我們都會老！也有一天會走完美麗的人生。當人

生謝幕、曲終人散那一刻，按照現行法律，本榮家將

是您的「法定財產管理人」，您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規劃，

請您填註下列之意願，我們將以尊崇、誠懇之心，隨

時為您服務。 

   □我有意願規劃，並須要協助。 

   □我現階段無意願規劃，暫不需協助。 

    您的意見我們將完全尊重，如果您有服務的需要，   

我們的電話：      堂        隊長.分機      或   

副隊長        先生.分機     。讓離去沒有遺憾，

生命更有尊嚴。        

                  

                         填表人： 

               （請住民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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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住民生活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住民生活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住民生活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住民生活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入住榮家應遵守榮家生活公約，榮民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及其就養相關法令，一般民眾則依契約規定，共同營造榮家溫
馨、祥和之頤養環境。 

二、下述事項請全體住民共同配合： 
(一)恪遵排訂房間進住，不得擅自更換及拒絕接納、排擠新進室

友。 
(二)相互尊重，和睦相處，避免因個人因素、習慣、噪音等情事，

影響彼此生活。遇有爭議，應尋求堂隊人員協處。 
(三)尊重、體恤榮家各服務人員，並應配合安全、伙食、醫療、照

護、衛生、防疫等各項措施規定。 
(四)居住空間保持清潔，不得飼養寵物、囤積不必要物品、排放惡

臭污染物。 
(五)維持個人衛生，勤洗澡及換洗衣物；在家區活動穿著整齊，維

持應有禮儀，不為有悖於公序良俗之事。 
(六)共同維護榮家環境，不隨地便溺、吐痰，亂丟菸蒂、垃圾，衣

物依指定地點晾曬。 
(七)愛惜使用各設備、設施，節約用水用電，晚間 8 時後至隔日上

午 6 時前，關閉堂隊中山室各項設備(施)電源。 
(八)生活起居定時規律，夜間 8時後不予外出，如確實需外出，應

於夜間 10 時前返回；外出一日以上者，應辦理請假手續。上述
規定逾時晚歸，均須向堂隊完成安全報備。 

(九)遵守榮家訪客時間及規定，居住空間不得容留他人。 
(十)遵守菸害防治規定，不得於室內及公共場域吸菸。 
(十一)不得於家區內向住民或員工推銷販售物品營利，並擅自將公

家發放物品出售牟利。 
(十二)個人應撙節用電，超過 20 度以上收取超額電費，每度依臺電

公司繳費單核算之金額按月繳交，倘有拒繳情事，予以斷
電。 

(十三)進入他人房間及辦公區域，應先經得同意，避免誤會。 
(十四)遇有緊急事故，配合執勤人員指示並協助執行安全行為。 
(十五)不得持有或存放經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器械或其他危險物

品，並配合不定期安全檢查。 
(十六)不得於室內堆置或使用易燃物品，室內禁止燃香、燒紙、私

自接電、烹煮食物等危害消防安全行為，並配合不定期安全
檢查。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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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未經榮家核准，不得塗汙、毀損、破壞榮家設施及設備，或
變更利用房舍及土地。 

(十八)不得有藉端滋擾、侮辱誹謗、跟蹤騷擾、恐嚇威脅、鬥毆傷
人、聚眾賭博、喝酒鬧事、借款不還等違反公序良俗之行
為。 

(十九)不配合榮家防疫、醫療、照護等管理措施，經勸導無效者。 
(二十)不得散佈謠言，損及榮家聲譽或影響公共安寧。 
(二十一)有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或公告事項之行為，屢勸不聽之情

事。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提請「生活公約管理委員會」議決： 
(一)違反前點第一至十四款事項，累計 3 次者。 
(二)違反前點第十五至二十一款事項，累計 1次者。 
四、但有下列情事之一，榮民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 20

條之 1、一般民眾依契約規定，提請「生活公約管理委員會」議

決辦理退住： 

(一)違反本公約各款規定，情節重大。 

(二)有妨害住民或服務人員安全之虞(財產、身體及生命安全)，情

節重大。 

(三)有妨害榮家公共安全或衛生之虞(縱火、傳染性疾病)，情節重

大。 

(四)影響政府及機關聲譽，情節重大。  

(五)犯強制、恐嚇、妨害自由、故意傷害、竊盜、詐欺罪，經法院

判決有罪確定者。 

五、榮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並報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依

輔導條例第 32 條規定停止榮民權益： 

(一)經判刑確定執行。  

(二)犯罪經通緝中。   

(三)迭次違反指導管理辦法，情節重大、屢誡不悛。  

六、住民違反第二點應配合事項，由所住堂隊記點開立勸導單交予當

事人，說明違規事由，並貼於適當場所公告。相關記點資料並作

為第三點及第五點第三款之憑據。  

七、依本公約處理結果不影響權益受有損害者向當事人提出刑事告訴

或民事求償。 

八、本規約公告後，所有住民不論進住先後，均一體適用，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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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權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肖像權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肖像權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肖像權授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依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

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於法令規定執掌

必要範圍內、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及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 

  同意授權本家於公務範圍內蒐集、處理、使用及公開發表

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資料。另

將家屬之姓名、電話、出生年月日、身份證統一編號、住址等

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亦列入管理，以俾連繫利用，並

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及爾後變更、刪除資料之通知。本家應善盡

維護個人資料檔案安全之責。 

住民姓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親友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地址： 

 

簽訂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9 


